	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拟调（迁）人员办文备案表


	拟
调
迁
人
员
情
况 
	姓名 
	
	性别 
	  
	出生日期 
	
	身份证号
	

	
	民族 
	
	学历
	 
	分居年限 
	 

	
	结婚日期 
	
	结婚证发证机关及编号 
	

	
	身份 
	 

	
	何年毕业于何校
	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校

	
	现在工作单位
（或存档人才中介机构） 
	

	
	常住户口所在地 
	


	拟调入单位 
	名称 
	编制（定员） 
	现有数 
	尚缺数 

	
	
	
	
	


	随
迁
人
员
	姓名 
	性别 
	出生日期 
	关系 
	现学习地点 
	常住户口所在地 
	户口

性质 

	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
	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
	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	  


	京
内
一
方 
	姓名 
	
	性别 
	
	出生日期 
	

	
	参加工作时间 
	
	学历
	
	毕业或获学位时间
	

	
	现在工作单位 
	  

	
	职务 
	  
	任职时间 
	     
	职称或职业资格
	 
	聘任时间 
	 

	
	何年何月由何
地何原因调京 
	
	符合条件
	

	
	常住户口所在地 
	
	
	


填 表 说 明

1、此表限于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因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从京久调（迁）入人员使用。

2、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、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

3、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簿一致，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。

4、身份－按实际情况填写干部、工人、城镇无业人员、农业人口等。

5、现工作单位－填写工作单位的全称及隶属关系

6、职务－填写本人目前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

7、职称或职业资格－填写本人目前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和职业资格名称。

8、符合条件情况－填写京内一方符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具体条件。

